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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拍卖方式，因

此，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本次转让能否顺利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拍卖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该项资产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评估价值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出售价格应参考评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

确定。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

方式出售公司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 召开及作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判断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拍卖方式，因此，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情况表

资产名称 类别 权属 所在地

房屋建筑物 固定资产

标的资产归公司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

福建省三明市吉口

构筑物 固定资产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设备设施 固定资产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标的资产的帐面原值

４５０２３９１６．８６

元， 已计提的折旧

２０６０２８５９．４０

元，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福建省中兴

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评估结果

如下：

项 目 帐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筑物

１２７８２１６２．４５ ９８３８２６８．１６ １２０５７３００．００

构筑物

５３６５６６７．９０ ３８４１０３２．４９ ３５４６４００．００

土地使用权

２１１３７４２．００ １８１７７０７．１０ １９１４２３００．００

设备设施

２４７６２３４４．５１ ８９２４０４９．７１ ９３７０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５０２３９１６．８６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００

２．

本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四、资产处置方式及定价原则

公司将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资产，遵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最终出售价格将参考评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转让采用公开拍卖方式，公司尚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交易协议。

六、涉及资产处置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处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拍卖方式，成交价格、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影响及交易能否顺利完成

均不确定，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闽中兴评（明）字（

２０１２

）第

Ａ００１９

号

资产评估报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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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公司三

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为补充公司日产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方

式出售三明人造板厂吉口厂资产（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项资产帐面净值

２４４２１０５７．４６

元，

评估价值

４４１１６６００

元），出售价格应参考评估价值并根据公开拍卖情况综合确定。

公司将及时公告对上述资产的公开拍卖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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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实施并完

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授予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为授予日。

２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５．４

万股，授予对象为

２６

人。

３

、授予价格：

１１．５０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公司向

２６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５．４

万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

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算的

６０

个月与实施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完毕或回购注销完毕之较早者。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内，激励对象通

过本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后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

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在授予股票的上市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

４８

个月后分四期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２５％

、

２５％

和

２５％

。

６

、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按具体名单列示）

序 号 姓 名 部门 职 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

股）

１

江立荣 奉新赣锋 车间主任

０．２

２

冯军 奉新赣锋 业务骨干

０．２

３

丁荣 奉新赣锋 车间主任

０．２

４

袁启明 奉新赣锋 车间主任

０．２

５

周雄军 奉新赣锋 主管

０．２

６

周学秀 进出口部 业务骨干

０．２

７

廖火青 进出口部 主管

０．３

８

刘金兰 进出口部 业务骨干

０．２

９

邓利江 会计部 业务骨干

０．２

１０

刘滔 财务部 业务骨干

０．２

１１

刘雪桦 设备能源部 技术骨干

０．２

１２

周建兵 采购业务部 业务骨干

０．３

１３

孙鹏 特种锂工厂 经理

０．２

１４

邹水金 基础锂工厂 车间主任

０．２

１５

张文波 特种锂工厂 车间主任

０．２

１６

王威 技术中心 车间主任

０．２

１７

陈智 技术中心 车间主任

０．２

１８

王春云 技术中心 技术骨干

０．２

１９

张金波 市场部 业务骨干

０．２

２０

郁兴国 特种锂工厂 技术骨干

０．２

２１

甘天普 特种锂工厂 技术骨干

０．２

２２

李强 品质部 技术骨干

０．２

２３

陈超 小产品工厂 技术骨干

０．２

２４

封志芳 技术中心 技术骨干

０．２

２５

肖勇 特种锂工厂 业务骨干

０．２

２６

罗爱香 运输公司 业务骨干

０．２

上述

２６

名激励对象名单，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名单一致。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出具了信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１３２

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经我们审验，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止，贵公司实际已收到

２６

名股权激励对象实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人民币伍万肆仟元，溢交的人民币伍拾陆万柒仟元整计入资本公积，各股东均以货

币出资。

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２

，

７４７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５２

，

７４７

，

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

１５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１５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所授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６９６

，

２１０ ４８．２５％ ５４

，

０００ ７３

，

７５０

，

２１０ ４８．２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３

，

２９３

，

１３７ ３４．８９％ ５４

，

０００ ５３

，

３４７

，

１３７ ３４．９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０

，

４０３

，

０７３ １３．３６％ ２０

，

４０３

，

０７３ １３．３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

，

０５０

，

７９０ ５１．７５％ ７９

，

０５０

，

７９０ ５１．７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

，

０５０

，

７９０ ５１．７５％ ７９

，

０５０

，

７９０ ５１．７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２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

１５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每股收益

为

０．３４

元

／

股。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１５２

，

７４７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５２

，

８０１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良彬家族在授予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５４６１３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０９％

， 本次授予完成后， 李良彬家族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占公司新总股本比例减至

３３．０８％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募集资金的使用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４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３３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参加了宜春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组织的地块编号为

ＤＣＡ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并于 近期被确定为竞得者，且与宜春市土地矿产

交易中心签订了《成交确认书》。编号为

ＤＣＡ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的地块的成交价格为

１８６０

万元人民

币，该地块出让面积为

８２１７３．３

平方米（约

１２３．２６

亩），为工矿仓储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容积率为

≥１．０

，建筑密度为

≥５０％

，绿化率

≤２０％

。

《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须于成交确认书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到宜春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出让合同》，不

签订或放弃竞得，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签订《出让合同》后，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部分转作受让土地的定金，定金以《出让

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备查文件：《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现场加通讯的

方式在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１３

楼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３

名监

事列席，会议由董事长陈劲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整，授信期限为

１

年，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

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等条件由公

司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协商确定。

同意以本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１

幢

５

层

Ｃ

座第六层和

６

号

１

幢

６

层

Ｃ

座第七层（注【《房地产权证》编号：

Ｘ

京房权证朝字第

１０９４５２８

号、

Ｘ

京房权证朝字第

１０９６１９８

号】抵押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为此次授信提供担保。上述授信的担保以及授信的延期、展期

等由公司、担保人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协商确定。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陈劲松先生、 总经理周晓华先生代表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审阅

及签署相关合同并加盖公章， 同意授权财务总监王海晨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提用上述授信额

度的《提款申请书》，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同意授权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之指定职员办理上述授信的抵押物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按照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的相关要求，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世联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需

为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按照平安银行深圳

分行的相关要求，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世联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

需为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全称：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１３

楼

３

、法定代表人：陈劲松

４

、注册资本：

３２６４０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６

、经营范围：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代理、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

７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７５

，

６２４．１６ ２００

，

４８８．３１

负债总额

３６

，

５９０．５４ ６２

，

７６２．８５

或有事项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１３７

，

２３２．３９ １３６

，

１１６．３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５

，

６３５．３７ １１３

，

９３７．６０

利润总额

２７

，

４７７．７９ １２

，

６６７．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５

，

７３１．６８ ８

，

５６９．３０

８

、信用级别：

Ａ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的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２

、 担保的期限： 从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

年。

３

、担保的金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以及主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将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有利于其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风险可控，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７．２９％

。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７．１６％

，全部为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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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2-73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4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3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57231516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2.4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7231516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为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

157231516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佳霖、刘春城

（三）结论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2-74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5,800

万

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4

日， 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相关公告已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承诺，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8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

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2－052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公司

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

人，所持

(

或所代表

)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14,744,06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68%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钟发平先生主持召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常德力元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规定，关联法人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关联

自然人股东钟发平先生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4,744,06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林莎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27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饶陆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1

年

11

月

2

日， 饶陆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

20,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用以融资， 上述股份质押的信

息披露内容详见登载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14

日， 饶陆华先生将上述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

2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股份解除质押。

截止本公告日， 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

167,286,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396,690,000

股的

42.17%

。本次解除质押后，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104,

6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2.53%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37%

，其中

56,600,000

股

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17,000,000

股质押给山东

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尚余

62,686,000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2

临

-38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精信公司

"

）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注册

资本：人民币

1

亿元，法定代表人：庄辰明，我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

20%

股权。截止

2011

年末，

精信公司资产总额

18,682.75

万元，负债总额

5,789.52

元，股东权益合计

12,893.23

元，主营业务

收入

3,896.51

万元，净利润

2,406.22

万元。精信公司在积极服务

"

三农

"

和中小企业的同时，也

取得了很好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增强经营稳定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精信公司在现有注

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股本

1

亿股的基础上，拟增资扩股到不超过

3

亿股。

2011

年

12

月

2

日，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权限内（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即

1.54

亿元），以精信公司主发起人身份负责增资扩股事项具体实施。公司已对上述情况进

行披露，详见

2011

年

12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

董

-12

）。

经精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精信公司在现有注册资本

1

亿元、股本

1

亿股的基础

上，以配售股份、定向增发股份等方式，增资到

3

亿元，扩股至

3

亿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增资扩股认购价为每股

1.48

元。目前，精信公司已完成验资，并取得《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关于同意宁德市精信小额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闽经贸中小

[2012]754

号）。同意精

信公司上报的《增资扩股方案》，注册资本由

1

亿元增加至

3

亿元。

2012

年

11

月

8

日，精信公司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精信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增加至

30000

万元，资本公积增加

9600

万元。

本次增资，我公司以货币方式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

592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4000

万元，

资本公积

1920

万元；增资后，我公司实际缴纳出资额

7920

万元，认购股份数

6000

万股，占比

20%

，其中实收资本

6000

万元，资本公积

192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2-028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

o

国际大厦

C

座

15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公司董事会成员

9

人，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委托

1

人。董

事徐兴建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宁桂兰代为表决。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贾洪浩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徐兴建、侯琦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徐兴建、侯琦先生

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提名，拟改选于帆为

公司董事；根据公司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提名，拟改选吴振清为公司董事，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提名进行了审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审阅于帆、吴振清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

任的职位。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第五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附：于帆先生简历

于帆，男，

1963

年

3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获学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于帆先生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

事投资融资管理、金融产品研发、债权管理、证券管理等工作，具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曾任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研发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资产中介部经理、信贷部

经理、债权管理部高级经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投融资业务部总经理。

吴振清女士简历

吴振清，女，

1974

年

12

月生，汉族，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专业，获得学士学位，曾任北

京大北软件有限公司销售部副经理、时代胜恒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正元投资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重庆市设立信达地产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信达地产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实现布局西三角地区的战略目标，拟在重庆市

设立信达地产的全资子公司。

1

、拟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

2

、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单一股东。

3

、拟公司名称：重庆信达置业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正式核准名称为准。

4

、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5

、拟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五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第五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地点为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

o

国际

C

座

17

层，会议时间另行通知，审议议案为：

1.

《关于改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2-029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6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朱江先生主持，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

3

人，应到

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薛丽女士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薛丽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

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提名，拟改选刘金平先生

为公司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刘金平先生从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经审阅刘金平先生履历等材料，

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第五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刘金平先生简历

刘金平，男，

1988

年

1

月生，汉族，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审计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明天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专员、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2-034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在浙江省新昌县白云山庄召开。共有股东或股东代表

19

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共持有股

份

428,085,4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8.97％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胡柏藩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428,085,453

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

428,085,453

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 周剑峰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